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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及确认书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选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

质的服务。为了使您的证券投资更加安全，请您仔细阅读下列内容并在《确认书》中予以确

认： 

一、本公司委托         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           ）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 

二、本公司明确要求证券经纪人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必须向投资者出示执业证书等相关

证件，请您仔细核对。 

三、本公司对证券经纪人的授权范围包括：1.向客户介绍本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基本情

况；2.向客户介绍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及开户、交易、资金存取等业务流程；3.向客户介绍

与证券交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规定、自律规则和本公司的有关规定；4.向客户

传递由本公司统一提供的研究报告及与证券投资有关的信息；5.向客户传递由本公司统一提

供的证券类金融产品宣传推介材料及有关信息；6.法律、行政法规和证监会规定或者认可的

可以从事的其他活动。 

四、本公司对证券经纪人的禁止行为包括：1.接受客户全权委托，替客户办理账户开立、

注销、转移，证券认购、交易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2.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

导客户的信息，或者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3.与客户约定分享投资收益，对客户

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做出承诺；4.采取贬低竞争对手、进入竞争对手营

业场所劝导客户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客户；5.泄漏客户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6.获得有关

直接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的内幕消息时，参与内幕交易，或将该消息泄露给其服务的客户及他

人；7.为客户之间的融资提供中介、担保或者其他便利；8.为客户提供非法的服务场所或者

交易设施，或者通过互联网络、新闻媒体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9.与客户联手、

或鼓动客户联手操纵证券交易价格；10.委托他人代理其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

11.同时在其他证券公司受托开展证券经纪业务营销活动；12.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市

场秩序的其他行为；13.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执业地域范围执业；14.不具备执业资格展业；15.

以本公司或营业部的名义，与客户或他人签订任何合同、协议；16.代客户在相关合同、协

议、文件等资料上签字；17.在执业过程中索取或收受客户款项和财物；18.向客户提供非本

公司统一提供的研究报告及与证券投资有关的信息、证券类金融产品宣传推介材料及有关信

息；19.法律法规或公司相关业务规则明确禁止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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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应当妥善保管交易密码、资金密码、数字证书（如有）、对应的银证转账银行卡

及取款密码，本公司禁止证券经纪人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或私下与客户签署全权委托代理

协议。证券经纪人与您私下签订任何协议，均不对本公司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对于由此造成

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六、如果您对证券经纪人或我公司的服务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访问公司网站或致电

95521全国客服电话。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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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请证券投资者仔细阅读并确认： 

 

确认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营业部： 

 

本人已认真阅读、理解并接受本《风险揭示及确认书》的全部内容，并对以下内容进行

确认： 

 

1. 确认              证券经纪人为本人提供授权范围内的服务； 

2. 确认              证券经纪人已向本人出示相关执业证书； 

3. 确认已知悉证券经纪人在开展营销活动中的被授权范围和禁止行为； 

4. 本人将严格对自己的证券交易信息、交易密码、资金密码进行保密，妥善保管

本人的数字证书(如有)、银行卡，不单独或合谋将本人的交易权限、密码设置

权限、个人资产交由他人进行交易或代客理财。发生上述行为的，本人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确认人签章： 

 

时间：20    年    月    日 


